
 

 

 

 

 
 
 
 
 

新冠肺炎疫情對在華外籍人士個人所得稅的影響 

 

眾所周知，外籍人士在中國的居住天數是確定其為中國稅務居民或非稅務居民的重要依據，而稅務

居民身份也會直接影響到外籍人士在中國個人所得稅的核算和繳納。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實施了暫停外國人入境政策。這些政策的施

行可能影響到 2020 年度外籍人士在華居住天數以及稅務居民身份的判定。比如，一些在中國工作

的外籍人士因出差或度假可能被迫滯留在海外，無法及時返回中國工作。另一方面，一些短期來華

商務訪問和貿易洽談的外籍人士也可能因入境限制政策而無法按原計劃離境。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境內工

作的外籍人士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滿一百八十三天，則該外籍人士將被視為該納

稅年度的中國稅務居民。反之，如果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居住累計不滿一百八十三天，則

該外籍人士將被視為該納稅年度的非中國稅務居民。 

 

中國對稅務居民和非稅務居民採用了不同的個人所得稅核算方式，因此，在計算和申報外籍人士個

人所得稅時，需要先對其稅務居民身份進行評估。通常在每年年初首次申報個人所得稅時，需預計

該年度外籍員工在中國的居住天數，判斷外籍員工的稅務居民身份，並據此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入境限制政策的推行，外籍員工的實際居住情況與 2020 年初預計的結

果可能有出入。 

 

根據中國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佈的《關於非居民個人和無住所居民個人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5 號公告>，外籍人士預先判定為非中國稅務居民，但因延長居住天數到達中

國稅務居民條件的，外籍人士可在年度終了後按照中國稅務居民的有關規定辦理年度匯算清繳。但

該外籍個人在當年離境且預計年度內不再入境的，可以選擇在離境前辦理匯算清繳。相反地，外籍

人士預先判定為中國稅務居民，但因縮短居住天數未達到中國稅務居民條件的，在不能達到居民個

人條件之日起至年度終了 15 天內，應當向主管稅務機關報告，按照非居民個人重新計算應納稅

額，申報補繳稅款，不加收稅收滯納金。需要退稅的，按照規定辦理。 

 

考慮到因疫情影響，外籍人士的個人所得稅可能發生變化，建議結合外籍員工的實際情況再次判定

其 2020 年度在中國的預計居住天數，必要時及時更改個人所得稅核算及申報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對在華外籍人士個人所得稅的影響 

 

版權所有 © 2002-2021 啟源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www.kaizencpa.com  2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信息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